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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力设备 

纲领性政策发布，新型储能走向前台 

事项： 

4月21日，国家发改委、能源局联合发布《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
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平安观点: 

 新型储能政策有望出台，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。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

型电力系统是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和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的重要抓手，

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元素和关键一环，发展新型储能（除抽

水蓄能外的新型电储能技术）意义重大。近年来，新型储能的发展面临市场

机制不健全、缺乏国家层面宏观规划引导等系列问题。该《指导意见》构建

了新型储能发展的政策框架，未来将主要依托市场机制，推动新型储能加快

发展，助力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的实现；提出落实主体发展责任，各省

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分解落实新型储能发展目标，按年度编制新型储能发展方

案。 

 发展目标明确，到 2025年装机规模达到 3000万千瓦以上，迎跨越式发展。

根据该《指导意见》，到 2025 年，新型储能实现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

转变，在低成本、高可靠、长寿命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，装机规模达 3000 万

千瓦以上。到 2030 年，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，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基

本满足新型电力系统相应需求。根据 CNESA的统计，到 2020 年底，国内已

投运的储能项目累计规模 35.6GW，其中非抽水蓄能的储能项目规模约

3.8GW，2020 年国内新增的电化学储能项目仅 1.6GW，意味着十四五期间

我国新建的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26GW 以上，新型储能将迎来跨越式发展。 

 明确储能市场主体地位，助力构建商业模式。根据该《指导意见》，未来将明

确新型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，建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、现货和辅助服务

等各类电力市场的准入条件、交易机制和技术标准，加快推动储能进入并允

许同时参与 各类电力市场。在价格机制方面，未来将建立电网侧独立储能电

站容量电价机制，探索将电网替代性储能设施成本收益纳入输配电价回收；

完善峰谷电价政策，为用户侧储能发展创造更大空间。对于新能源项目配套

新型储能，未来有望采用政策倾斜的激励方式，比如在竞争性配置、项目核

准、并网时序、系统调度运行安排、保障利用小时数、电力辅助服务补偿考

核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。通过明确市场地位和价格机制，结合一定的激励性

政策，有望构建新型储能发展的商业模式。 

 鼓励多元发展，包括多种应用场景和技术类型。根据该《指导意见》，在应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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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景方面，未来将大力推进电源侧储能项目建设，包括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项目配套储能、大型

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储能等，同时也将积极推动电网侧储能和用户侧储能发展。在技术类型方面，坚

持储能技术多元化，根据各种技术类型的成熟度实施差异化发展，其中，未来将推动锂离子电池等

相对成熟的新型储能项目商业化规模应用，其他技术类型则定位为试验、示范应用或商业化发展初

期。意见中明确开展储能关键技术研发，坚持储能技术多元化，推动锂电池等相对成熟的新型储能

技术成本持续下降和商业化规模应用。在传统锂电巨头和研究院等多方共同推进下，多种储能技术

取得突破。宁德时代利用全寿命周期阳极补锂技术，开发完成满足超长寿命要求的储能专用磷酸铁

锂电池；比亚迪推出刀片电池进一步提升单体电池的容量；大化所全钒液流电池电堆采用可焊接多

孔离子传导膜，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完成了国际首台 100MW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膨胀机的集成

测试。另一方面，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推动储能成本不断下降，2020 年锂电储能系统成本已经降至

1500 元/KWh，后续有望充分受益于储能市场的发展。 

 试点示范先行，新型应用场景有望成为试验田。根据该《指导意见》，未来将加快新型储能技术和重

点区域试点示范，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，为储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预计未来将推

出一批储能示范项目，其中“多能互补”和“源网荷储一体化”项目有望率先成为大规模新型储能

的试验田，以已开工的乌兰察布“源网荷储一体化”示范项目为例，该项目拟新建 280 万千瓦风电、

30 万千瓦光伏，同步配套建设 88 万千瓦的新型储能。 

 投资建议：此次《指导意见》的出台，将发展建设新型储能市场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，也为

储能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的构建拓宽了可达路径，在政策的推动之下，未来新型储能的商业模式有望

逐步构建和成熟，十四五期间迎来大规模发展，建议关注储能电池核心供应商宁德时代、派能科技、

鹏辉能源、国轩高科等，以及储能变流器企业阳光电源、科士达等。 

 风险提示。1、新型储能的发展受政策影响较大，未来可能面临政策的不确定性；2、新型储能技术

路线多元，单一技术路线可能面临其他技术路线的竞争；3、短期看，新型储能发展可能面临安全性

等方面的技术挑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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